
德财基〔2025〕审预字033号

关于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

改造项目10KV配电工程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10KV 配电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经开区产发局《关于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产管项〔2025〕9号)文件批准立项，总投资382万元，资金来源政府投资。本次评审内容为批准项目中的10KV配电工程，工程报送约40万元。

本工程目位于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新建1000KVA高供高计箱变1台及箱变基础，顶管PE管φ167双排管155m，敷设10KV-ZC-YJV22-3*95电力电缆173m、制安电缆头3个、砌筑电缆井3座、接地敷设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10KV 配电工程》预算资料，包括施工图、预算书、送审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4.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5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湘建价建〔2025〕18号）；

5.关于印发市本级政府性建设项目评审（审计）标准操作规范（第一至四期及修订版）的通知；

6.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六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7号）；

7.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一期安装工程材料价格预算价格的通知》（常建价〔2025〕8号）及市场询价；
8.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10KV 配电工程预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S13型1000KVA箱变（高供高计）单价高报，审减0.93万元；

2.10KV-ZC-YJV22-3*95电力电缆单价高报，审减1.21万元；

3.防火堵洞工程量多计，审减0.01万元；

4.电缆井三页井砖墙抹灰消耗量子目调整，审减0.37万元；

5.箱变基础砖墙抹灰、箱变基础贴文化石消耗量子目调整，审减0.36万元；
6.铜接线端子BV-240、接地极L50*5*2000、镀锌扁铁-50*5单价高报，审减0.1万元；
7.取费及其他调整，审减0.13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402716元，审定金额为371647元，审减金额为31069元，审减率7.71%。（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10KV 配电工程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2.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湖南明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段成凤             初审负责人：吴明忠
复审人员：张敏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7月25日

附件：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10KV 配电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10KV 配电工程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402716.27
	371646.85
	31069.42 
	

	　
	合  计
	402716
	371647
	31069 
	审减率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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